附件二

國外基地作業或參加國外漁業合作漁船返回國內港口前三天SARS防疫通報單

船名：               漁船編號：CT  -      
預定進港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□上午 □下午      時

船主或船長簽名：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漁船返回國內港口前之通報事項：

1. 最近一次離開其他國家港口之紀錄：

離開       國家        港口出港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請檢附港口國核發之出港單影本）。

船上船員總人數     人，本國籍     人，大陸區船員     人，外籍船員     人（請檢附港口國核發之離境船員名單影本）。

２.來自感染區之新僱船員上船紀錄：

菲 律 賓：船員              名，上船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其他地區：       國籍船員   名，上船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二、 船上已有感染或疑似病例之紀錄之通報事項：
◎請問您的漁船船員在海上作業是否發現以下症狀：

· 高燒體溫超過攝氏37.5度

· 咳嗽

· 呼吸困難或急促

· 其他症狀

· 無

如發現船員有以上之疫情，應由船長儘速建立隔離區，將受到感染之船員隔離，並應同時通告漁業電台，以利通報衛生單位處理。

※特別注意事項：
◎本疫情未解除前，請儘可能不要僱用感染地區之船員及泊靠感染地區港口。另為因應防疫需要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公告，自即日起暫停漁船船主新僱用大陸船員。

◎作業漁船返回我國港口三天前應填具本通報單，向漁船所屬漁會或公會通報。並由漁會及公會轉報當地巡防、衛生單位及直轄市、縣市政府並副知漁業署。

祝您  身體健康、漁獲滿載

行政院衛生疾病管制局疫情通報諮詢專線：0800024582

